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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合同登记编号：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书

项目名称：蒸汽发生器制造单位能力评定服务

委 托 方：                         （甲 方）

服 务 方：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乙 方）
签订地点：北京市

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根据甲方向乙方提出的申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和《蒸汽发生器制造单位能力评定办法》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要求，经双方平等协商，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签定本合同，并承诺共同遵守。

经双方商定本合同所评定蒸汽发生器制造单位能力评定级别是：  级。
经双方约定的评定依据是：

█ 蒸汽发生器生产单位能力评定办法（T/CBWA 0032-2026)；

    █ 甲方的质量管理体系手册及有关文件；    
甲方需要支付乙方评定费用为：贰万元整（￥20000）。
甲方责任和权利

1．具备《蒸汽发生器生产单位能力评定办法》要求的资源条件；

2．建立并充分实施符合《蒸汽发生器生产单位能力评定办法》的质量体系；
3．向乙方提交甲方的质量手册和有关文件、资料；

4．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评定的各项费用

5．负责检查人员的差旅费、食宿费和交通费；

6．提供评定工作必要的工作条件；

7．向乙方提供真实充分的信息和记录；

8．按合同约定经评定合格后及时获得能力证书；

9．在获证后维持质量体系持续有效并应继续符合能力评定合同的有关规定；

10．获取能力证书后，及时提供所有与投诉有关的真实记录。
乙方责任和权利

向甲方提供与评定有关的公开性文件；

在签定合同后安排有资格的且经甲方同意的评定组实施评定检查；

向甲方及时提交评定检查计划；

按约定时间实施评定检查并出具评定报告；

遵守公正性与保密声明。乙方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涉及甲方的保密资料；

评定合格后，乙方及时向甲方颁发能力证书；

如在评定检查进程中发现足以导致与所申请资质严重不符合项，与甲方协商，可以暂停评定检查，甲方进行全面有效纠正，乙方可安排一次重评。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如甲方中途提出终止评定检查，若非乙方的责任，甲方仍应支付全部费用。

甲方如对评定检查过程、评定检查行为或评定检查结论有异议，可与评定检查组长协商解决。如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甲方可于评定检查结束后30天内向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提出书面投诉或申诉。

本合同实施中发生的争议，通过协商解决。如双方仍有争议的，最终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出诉讼。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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